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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十四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健全長照服務體系相關問題所提質詢

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146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14-509） 

許委員就健全長照服務體系相關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因應國內人口老化及少子女化現象，減輕家庭的照顧負擔，目前我國正循 3 階段建立長期照

顧（以下簡稱長照）制度，第 1 階段為推動長照十年計畫，建構長照服務模式，作為建構長

照服務網絡之先驅計畫；第 2 階段為發展長照服務網，並推動「長期照顧服務法」之立法，

健全長照服務體系；第 3 階段為規劃推動長照保險，以社會保險方式為長照服務提供穩定財

源。 

二、另為健全長照服務體系之發展，並兼顧服務品質與資源發展，以保障弱勢接受長照服務者之權

益，「長期照顧服務法」業於本（104）年 6 月 3 日經總統公布，並將自公布後 2 年施行；本

法共 7 章 66 條，內容涵蓋長照服務內容、人員管理、機構管理、受照護者權益保障、服務發

展獎勵措施五大要素，為我國的長照服務制度做好奠基工作。有關長照財源有完整及階段性

之規劃，分為 3 階段： 

(一)第 1 階段：每年 48 億元於目前已進行到第 8 年的長照十年計畫逐年編列，其中用於長照

資源建置部分僅 1.5 億元至 6 億元，其他金額則用於提供弱勢民眾基本服務所需費用的補

助。 

(二)第 2 階段：基於長照資源建設必須於服務經費完全到位前完備，否則即使資金到位也可

能無法獲取服務。故「長期照顧服務法」明訂長照基金至少 5 年 120 億元的額度，用於

普及長照資源及人力，以使「有補助」或「想自費」獲得長照服務之失能者，「取得到

」或「買得到」長照服務。此階段由於我國長照需求快速成長，長照服務資源及人力普

及與充實的需求已迫在眉睫，政府與民間均已無等待財源到位再充實資源與人力的時間

，故長照基金必須為「穩定、可靠、立即、確定有」的財源。 

(三)第 3 階段：長照的長期財源亦需有前瞻性規劃。除目前每年 48 億用於長照十年服務之經

費，未來在長照保險實施前繼續撥付外，行政院已於本年 6 月 4 日將「長期照顧保險法

」轉送請貴院審議，並將注入可靠確實的「5 年至少 120 億元」的資源建置基金；同時考

慮到未來民眾購買或使用時，所需支付的服務經費，故於「長期照顧服務法」明訂基金

額度及來源，應於本法施行 2 年後檢討，以建立全民互助的社會保險體制。 

(四)有關長照財源之規劃，除以媒體溝通、新聞稿方式說明，後續並將製作懶人包協助民眾

瞭解。 

三、至於長照人力發展部分，透過增加誘因、專業定位及職涯規劃與培訓制度之建立，藉以強化充

實人力資源。「長期照顧服務法」中明定，以長照基金獎勵資源不足之人力及服務資源；亦

明定其長照專業人員之定位，並將訂定子法、授予專業資格之證明；另，衛福部刻正規劃推

動照顧服務員分級晉升制度，並與教育部共同研議推動長照學程及建立長照實習制度，以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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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照顧服務體系，提高民眾投入長照服務之誘因及意願。 

四、有關長照保險制度，說明如下： 

(一)全民健保自民國 84 年開辦至今屆滿 20 週年，已提供民眾適切就醫保障，與民眾健康福

祉息息相關，衛福部歷年來亦持續推動健保改革，包括：建立財務收支連動機制、強化

政府財務責任、擴大費基、提升保費收取之公平性、加強照顧弱勢族群、揭露醫療品質

資訊及病床數、公開醫療院所財務報表、擴大民眾參與、多元支付制度及收容人納保等

多項改革。目前健保財務已獲改善，安全準備總額已達法定標準，但隨著人口結構及大

環境變遷，健保制度亦須配合調整。目前正值健保財務穩定之際，該部將持續邀請專家

學者共同檢討健保制度，並積極持續進行健保改革，以使健保永續經營，確保民眾就醫

無礙。 

(二)為因應國內人口老化及少子化之現象，家庭照顧功能日益薄弱，未來恐無法由個人或家

庭單獨負擔長期照護之費用。為建構完整社會安全網，滿足國民基本需要，使失能者獲

得妥善照顧且減輕其家庭負擔，故規劃推動長照保險。 

(三)基於長照保險是新開辦之社會保險制度，衛福部將持續就長照保險體制、承保、財務、

給付支付與照顧管理等制度進行細部規劃，並積極與社會大眾溝通，以爭取各方支持並

取得共識後完成立法。 

五、至軍公教及勞工相關退撫及保險基金收支失衡愈趨嚴重，為因應年金改革問題，行政院業成立

「年金制度改革規劃專案小組」，統整制度改革事宜，並經銓敘部、勞動部等各基金主管機

關共同努力下，年金改革相關法案已送請貴院審議。改革內容係考量「保費費率」、「給付

條件」、「所得替代率」、「基金運用效率」、「政府責任」等 5 層面，並兼顧「經濟效率

」、「社會公平」、「權利義務對等」、「世代衡平」等 4 原則。 

（六十五）行政院函送葉委員津鈴就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第 7 條第 1
項規定：「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國內特定農產品實施自願性產銷

履歷驗證制度。必要時，得公告特定農產品之項目、範圍，強

制實施產銷履歷驗證制度。」之法律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

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149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14-540） 

葉委員就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國內特定農產品

實施自願性產銷履歷驗證制度。必要時，得公告特定農產品之項目、範圍，強制實施產銷履歷驗證

制度。」之法律問題專案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農產品產銷履歷驗證制度除可追溯性外，另要求農產品經營業者相關作業符合產銷作業基準、

使用電腦上傳公開作業過程履歷資料，並須經由第三者驗證機構透過文件審查、現場稽核與

水、土、產品檢驗等程序，確認農產品經營業者對於相關要求之符合性，程序較為繁複，實


